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組織規程 

中華民國 101年 02月 13日高市府人力字第 10100900700號令訂定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規程依空中大學設置條例第二十四條及高雄市政府組織

規程第九條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以下簡稱本大學），隸屬於高雄市政府。 

第  三  條    本大學為高雄市市立最高成人進修及繼續教育機構，負有

規劃、研究、執行及推廣終身教育之責任與功能。 

    第二章  組織 

第  四  條    本大學置校長一人，綜理校務。 

第  五  條    本大學設下列學系及中心，從事教學、研究與輔導工作：  

一、外國語文學系（英文組、日文組）。  

二、法政學系（法律組、政治組）。  

三、工商管理學系。  

四、大眾傳播學系。  

五、文化藝術學系。  

六、科技管理學系。  

七、通識教育中心。  

各學系及中心之設立、變更或停辦，依空中大學設置條例

及大學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  六  條    本大學設下列單位：  

一、教務處：掌理註冊、課務、招生、教材與刊物之編撰、

發行及其他教務事項，下設註冊與課務二組。  

二、輔導處：掌理生活輔導、課外活動、學生事務及校友

連繫與服務，下設生活輔導與課外活動二組。  

三、教學媒體處：掌理遠距教學規劃及多媒體課程之設計

相關事項，下設製作與媒體二組。 

四、秘書處：掌理研考、事務、營繕保管、文書、出納及

其他不屬於各處室事項，下設事務、文書與出納三組。  

五、研發處：負責教學改進與評鑑、學術研究、產學合作、

國際合作及校務發展等事項。  



六、圖書館：負責教學研究資料之蒐集、圖書資訊服務、

社區服務及其他館務事項，下設閱覽服務與教學資料

二組。  

七、電子計算機中心：負責教學和行政支援、資訊軟體之

建立及教學資訊網路之建置和維護等事項。 

八、學習指導中心：負責校本部以外之學生註冊、課務、

招生、輔導等學生事項及本校推廣教育等事項。必要

時，依校務發展需要設立地區學習指導中心。  

九、會計室：依法辦理歲計、會計及統計等事項。  

十、人事室：依法辦理有關人事管理事項。  

本大學得視教學、研究或推廣之需要，設置其他單位，其

設置辦法由本大學擬訂，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報請高雄市政府

核定。 

第  七  條    教務處置教務長一人，綜理全校教務業務，各組置組長一

人，並視需要置職員若干人。 

第  八  條    輔導處置處長一人，綜理全校輔導業務，各組置組長一人，

並視需要置職員若干人。 

第  九  條    教學媒體處置處長一人，綜理教學媒體業務，各組置組長

一人，並視需要置職員若干人。 

第  十  條    秘書處置處長一人，綜理全校總務及秘書業務，各組置組

長一人，並視需要置職員若干人。 

第 十一 條    研發處置處長一人，綜理研究業務，並視需要置職員若干

人。 

第 十二 條    圖書館置館長一人，綜理圖書館務事宜，各組置組長一人，

並視需要置職員若干人。 

第 十三 條    電子計算機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綜理電子計算機中心業

務事宜，並視需要置職員若干人。 

第 十四 條    學習指導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並視需要置職員若干人。 

第 十五 條    會計室置會計主任一人，並視需要置職員若干人。 

第 十六 條    人事室置主任一人，並視需要置職員若干人。 

第 十七 條    本大學置組長、技正、編審、輔導員、技士、組員、助理



員、技佐、辦事員、書記若干人。 

第 十八 條    本校教職員員額編制表另定並報請高雄市政府核定後實

施，職員員額編制表應函送考試院備查。 

第 十九 條    本大學分層負責明細表分甲表及乙表，甲表由本大學擬

訂，報請高雄市政府核定；乙表由本大學訂定，報請高雄市政

府備查。 

第 二十 條    本大學為辦理推廣教育，得結合本市各成人教育機構設置

推廣教育委員會，其設置辦法由本大學擬訂，報請高雄市政府

核定。 

    第三章  會議 

第二十一條    本大學設校務會議，在本大學現有教師人數不足，無法符

合大學法第十五條規定之情況下，得由下列人員組成之，議決

校務重大事項：  

一、校長。  

二、教師代表：現有編制內教師（不含兼任教師）。  

三、職員代表一人：由編制內職員互選之。  

四、學生代表：依會議成員總額之十分之一組成，由學生

互選之。  

五、其他：有關人士一人至二人。 

校務會議代表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開，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經第一項各

款應出席人員五分之一以上請求召開臨時會議時，校長應於十

五日內召開之。  

校務會議開會時，應有應出席人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始

得開會，並經出席人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校務會議除第一項各款應出席人員外，得由主席指定有關

人員列席。 

第二十二條    本大學設行政會議，由校長、教務長及各學術與行政主管

組成，並以校長為主席，每月召開一次，討論有關重要行政事

項。 

第二十三條    本大學設教務會議，由教務長、教學媒體處及研發處處長、



各學系系主任及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組成，並以教務長為主

席，討論有關教務重要事項。 

第二十四條    本大學各學系設系務會議，由各該學系系主任及專任教師

組成，並以系主任為主席，討論各系教學、研究及其他有關事

項。必要時得邀請各該學系兼任教師、職員、學生代表列席會

議。 

第二十五條    通識教育中心設中心會議，由該中心主任及專任教師組

成，並以中心主任為主席，討論教學、研究及其他有關事項。

必要時得邀請該中心兼任教師、職員、學生代表列席會議。 

第二十六條    輔導處設輔導會議，由輔導處人員組成，並以該處處長為

主席，討論有關輔導業務事項。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員及學生

代表列席會議。 

第二十七條    本大學設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各學系及通識教育中心設各

學系、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有關教師之聘任、聘期、升

等、停聘、解聘、不續聘、資遣原因認定等事宜。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由校長、教務長、各學系系主任及通識

教育中心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並由各學系及通識教育中心推

選教師一名組成。推選委員之任期為一年，連選得連任。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由本大學擬訂，經校務會議通

過報請高雄市政府核定。  

各學系、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由各學系、中心擬

訂，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送請校長核定。 

第二十八條    本大學設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有關教師解聘、停聘

及其他決定不服之申訴。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由教師代表、教育學者、本市教師組

織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組成，其中未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不得

少於總額三分之二。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要點由本大學擬訂，經校務會議

通過後實施。 

第二十九條    本大學設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有關學生獎懲或因行

政措施致學生權益損害之申訴。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由教師代表七名、行政人員代表一

名、學生代表三名及法律、教育、心理專業人員、校友代表、

社會公正人士各一名組成；其中未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不

得少於總額之二分之一。委員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要點由本大學擬訂，經校務會議

通過報請高雄市政府核定。 

第 三十 條    本大學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推動有關性別平等教育之

工作。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送請校長核

定。 

第三十一條    本大學設課程及教學策劃委員會，處理教務會議交議事

項，定期規劃、修正課程及實施教學評鑑事宜。以教務長、輔

導處、教學媒體處及研發處處長、各學系系主任及通識教育中

心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並聘請校內、外專家五名組成。聘任

委員之任期一年，任期屆滿得續聘之。 

課程及教學策劃委員會設置要點由本大學擬訂，經校務會

議通過報請高雄市政府核定。  

第三十二條    本大學除第二十七條至第三十一條之委員會外，必要時得

設置其他委員會。 

    第四章  各級主管之選任 

第三十三條    本大學校長之產生，於校長任期屆滿十個月前或因故出缺

後二個月內，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辦理校長遴選工作，就二人

以上之合格候選人中，選定一人報請高雄市政府聘任之。 

前項遴選委員會置委員十一人至二十一人，以單數組成如

下：  

一、學校校務會議推選之學校代表占全體委員總額五分之

二。  

二、學校推薦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占全體委員總額五

分之二。  

三、其餘委員由高雄市政府遴派。 

校長任期一任四年，得連任一次，自每年八月一日或二月



一日起聘為原則。 

校長任期屆滿一年前擬續任者，經高雄市政府徵詢其續任

意願後，由高雄市政府完成續任評鑑，並將評鑑結果報告書提

供予校務會議代表參據。  

任期屆滿前十一個月校長擬續任者，經校務會議全體代表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報請高雄市政府續聘之；若未獲同意，應

即依規定進行新校長遴選。 

校長未於起聘日前完成聘任程序或校長於任期中因故出

缺，由校務會議建議適當代理人選，經本大學報請高雄市政府

同意後代理之，新任校長之聘期重新起算。  

校長之遴選及連任等作業規定由本大學擬訂，經校務會議

通過後實施。 

本大學校長去職方式如下：  

一、任期屆滿，不再連任。  

二、自請辭職。  

三、因重大失職事由，得經校務會議全體代表總額二分之

一以上之書面連署，提出解聘案，由教務長於解聘案

提出十五日內召開臨時校務會議，經校務會議全體代

表總額四分之三以上出席，及出席代表三分之二以上

議決通過，報請高雄市政府解聘。 

第三十四條    本大學教務長、輔導處、教學媒體處、秘書處、研發處等

處長，由校長就具備教授資格之教師聘兼之；圖書館館長由校

長就具有專業知能之助理教授資格以上教師聘兼之；電子計算

機中心及學習指導中心中心主任，由校長就具備助理教授資格

以上之教師聘兼之；各學系系主任及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

由各學系、中心訂定遴選規定就具備副教授以上資格之教師中

選出報請校長聘兼之。 

前項兼任主管任期三年，以連任一次為原則。  

第一項兼任主管因重大事由，得由校長於各該人員任期屆

滿前停聘或免除其主管職務。 

    第五章  教師分級與聘任 



第三十五條    本大學教師分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四級，從事

授課、研究、輔導、服務及教學節目之規劃、製作等工作。 

第三十六條    本大學教師之聘任採聘期制，分初聘、續聘及長期聘任三

種。教師聘任期限，初聘為一年；續聘第一次為一年，以後續

聘每次均為二年；長期聘任依相關法律規定辦理。 

    第六章  學生事務 

第三十七條    本大學學生學則，由本大學擬訂，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高

雄市政府核轉教育部核定。 

第三十八條    本大學學生得成立學生社團，並參與其學習、生活及權益

等相關事務。  

學生社團設置要點由本大學擬訂，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高

雄市政府核定。 

第三十九條    本大學學生出列席各種會議代表之產生方式，由學生會擬

訂，送請校務會議審議之。 

第 四十 條    本規程自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施行。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教師員額編制表 

職 稱 官 等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校 長 聘 任  一  

教 務 長 聘 兼  （一） 由教授兼任。 

處 長 聘 兼  （四） 
教學媒體處、輔導處、秘書

處、研發處處長由教授兼任。 

圖書館館長 聘 兼  （一） 
由具有專業知能之助理教授

以上教師兼任。 

系 主 任 聘 兼  （六） 由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 

電子計算機

中心中心主

任 

聘 兼  （一） 由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兼任。 

通識教育中

心中心主任 
聘 兼  （一） 由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 

學習指導中

心中心主任 
聘 兼  （一） 由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兼任。 

組 長 聘 兼  （六） 

教務、輔導、教學媒體處各

組組長，由本校助理教授以

上教師兼任。 

教  師 聘 任  二十五  

合       計 
二十六 

（二十一）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職員員額編制表 

職 稱 官 等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組 長 薦 任 
第八職等至 

第 九 職 等 

四 

（ 一 ） 
由圖書館薦任組員兼任。 

技 正 薦 任 
第八職等至 

第 九 職 等 
一  

編 審 薦 任 
第七職等至 

第 八 職 等 
二  

輔 導 員 薦 任 
第七職等至 

第 八 職 等 
一  

技 士 
委 任 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 

第六職等至 

第 七 職 等 

一  

組 員 
委 任 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 

第六職等至 

第 七 職 等 

十  

助 理 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 

第 五 職 等 
二 

一、現職編審一人出缺改

置為助理員前，得列

薦任(係由本職稱一

人與技佐職稱一人，

合併計給)。 

二、現職編審一人出缺改

置為助理員後，內一

人得列薦任。 

技 佐 委 任 
第四職等至 

第 五 職 等 
一  

辦 事 員 委 任 
第三職等至 

第 五 職 等 
二  



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等至 

第 三 職 等 
一  

會 

計 

室 

會 計 

主 任 
薦 任 第 九 職 等 一  

組 員 
委 任 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 

第六職等至 

第 七 職 等 

一  

人 

事 

室 

主 任 薦 任 第 九 職 等 一  

組 員 
委 任 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 

第六職等至 

第 七 職 等 

一  

合      計 
二十九 

（一） 
 

附註： 

一、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官等職等，應適用「子、公立學校職員職務列等表

之一」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編制表所列助理員員額內其中一人，由留任原職稱原官等之編審出缺後

改置。 

三、編制表所列組員員額內其中一人，由留任原職稱原官等之輔導員出缺後

改置。 

 

 


